
一、政策速递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正式发布

2.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

3. 三部门印发《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费的通知》

4. 三部门印发《轻工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3—2024 年）》

5. 工信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度工业节能诊断服务工作的通知》

6. 生态环境部发布《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作进展评估报告》

二、长三角环发要闻
1.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产业发展规划发布

2.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举行

3. 长三角发布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4. 安徽省发布《安徽省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5. 浙江省印发《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5 年）》

6. 江苏省发文推进新一轮太湖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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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色实践
（一）碳市场

1.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成交情况（2023 年 7 月 1-31 日）

2. 国际主要碳市场行情追踪（2023 年 7 月 1-31 日）

（二）绿色金融

1. 全国首单“蓝碳”浒苔保险落地浙江宁波

2. 江苏首单绿色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成功发行

3. 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碳抵消指标捐赠仪式举行

（三）绿色技术

1. 江苏试点应用“电碳表”

2. 江苏苏州迎来首家碳中和三甲医院

四、创新中心动态
1. 长三角创新中心组织召开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座谈会

2. 长三角创新中心访问生态环境部太湖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监测监督管理局

3. 长三角创新中心开展淡水生物物种资源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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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正式发

布。《意见》提出，鼓励民营企业自主

自愿通过扩大吸纳就业、完善工资分配

制度等，提升员工享受企业发展成果的

水平。支持民营企业到中西部和东北地

区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装备制

造业和生态产业，促进革命老区、民族

地区加快发展，投入边疆地区建设推进

兴边富民。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提供减碳技术和服务，加大

一、政策速递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正式发布

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能等领域投资力

度，参与碳排放权、用能权交易。支持

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推动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现代种

养业，高质量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

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业，壮大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业等特色产业，积极

投身“万企兴万村”行动。支持民营企业

参与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民营

资本参与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

工程和补短板领域建设。

2.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

7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

的通知。

文件提出，开展绿色产品下乡。有

条件的地区可对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家

电以旧换新等予以适当补贴，按照产品

能效、水效等予以差异化政策支持。开

展绿色建材下乡活动，鼓励有条件的地

区对绿色建材消费予以适当补贴或贷款

贴息。

推广绿色消费。积极发展绿色低

碳消费市场，健全绿色低碳产品生产和

推广机制，促进居民耐用消费品绿色更

新和品质升级。健全节能低碳和绿色制

造标准体系，完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

体系，鼓励先行制定团体标准和企业标

准。广泛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

绿色社区、绿色出行等创建行动，反对

奢侈浪费和过度消费，倡导理性消费，

加快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和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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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商务部近日联合印发《轻工业稳增

长工作方案（2023—2024年）》。

《方案》提出，2023—2024年轻工

业增加值平均增速4%左右，规上企业营

业收入规模突破25万亿元。支持轻工企

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推广绿色

低碳先进技术。培育一批轻工领域绿色

产品、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等，加速形成轻工业绿色竞争优势。

《方案》提出，着力稳住造纸行

业。推进林纸一体化建设，科学利用

4. 三部门印发《轻工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3—2024 年）》

3. 三部门印发《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联

合发布《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

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

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制度进行修订

完善。

《通知》明确，绿证是我国可再

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是认

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

证，1个绿证单位对应1000千瓦时可再生

能源电量。绿证主要用于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费量核算、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认

证等，可交易绿证可通过参与绿证绿电

交易等方式在发电企业和用户间有偿转

让。

研究推进绿证与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机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的

衔接协调，更好发挥制度合力。我国可

再生能源电量原则上只能申领核发国内

绿证，在不影响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实现

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国际组织的绿色消

费、碳减排体系与国内绿证衔接。加强

绿证核发、计量、交易等国际标准研究

制定，提高绿证的国际影响力。

竹浆、蔗渣、秸秆及其他非木原料，提

高国内原料供给能力。加快高等级绝缘

纸、特种纸基复合材料制造技术突破，

提升纸及纸板、纸制品产品品质。开发

适合婴幼儿和老年人群的护理卫生产

品，细分应用场景，加强纸制品和包装

纸设计研发，适应多元化个性化市场需

求。提高热电联产比例和效率，扩大生

物质能源应用，组织实施一批节能降碳

技术改造项目，开展节能降碳技术示范

应用，提高行业节能降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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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态环境部发布《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作进展评估报告》

7月12日，生态环境部在“全国低碳

日”主场活动上发布了《国家低碳城市试

点工作进展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

估报告》）。自2010年以来，我国分三

批开展了81个国家低碳城市试点。为全

面评估试点城市的工作进展，从试点

城市的气候行动实践中总结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做法，今年上半年，生态环

境部组织不同领域专家对试点城市的进

展与成效进行了集中评估与总结。根据

试点城市提交的书面材料和专家现场评

议情况，总结形成《评估报告》。报告

总结了试点工作的整体进展与成效、任

务落实情况，突出工作特色亮点，同时

指出存在问题与不足，并提出了对策建

议。通过发布《评估报告》，积极推广

试点城市的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推动

城市层面的气候行动与低碳转型取得新

突破。

7月1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

于组织开展2023年度工业节能诊断服务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诊断服务范围重点

选择钢铁、石化、化工、建材、有色金

属、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电子等

行业和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由省

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央企业集

团分别组织节能诊断服务机构为中央企

业、专精特新和“小巨人”等中小企业，

开展公益性节能诊断服务。

《通知》明确，节能诊断服务机构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度工业节能诊断服务
工作的通知》

应针对企业生产工艺流程、重点用能设

备和公辅设施、余热余压等余能利用、

能源管理体系建设、用能结构优化调整

及能量系统优化等方面，查找短板弱

项，提出技术、设备、管理等方面节能

改造措施建议，为不同行业、不同发展

阶段的工业企业节能降碳提出可复制易

推广的解决方案。鼓励节能诊断服务机

构对2021、2022年接受工业节能诊断服

务的企业开展跟踪服务，摸清节能改造

措施建议实施及进展情况等，系统评价

节能改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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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执行委员会会同上海、江苏、浙江两

省一市工业（经济）信息化部门共同编

制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近

日正式发布。

《规划》共分为7个章节，提出到

2025年，示范区生态友好型产业发展取

得显著进展，高端高新的绿色创新产业

体系基本建立，统筹协调的产业功能布

局基本形成，共建共享的产业合作机制

1.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产业发展规划发布

不断深化，示范引领长三角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的作用初步发挥；到2035年，建

成拥有高显示度和强竞争力的新兴产业

“活力源”、创新生态“智力场”和江南水

乡“魅力湖”，构建国际一流的绿色创新

产业体系，全面塑造生态、创新、人文

有机融合的产业空间布局，形成更加成

熟、更加有效的区域产业合作机制，成

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三角“绿色创新产

业之心”。

二、长三角环发要闻

以“跨域一体、开放共赢”为主题的

2023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开发者大会暨全链接大会，7月31日在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

会上，开发者联盟代表发布倡议：

凝聚联盟力量，践行国家战略，聚焦核

心技术，紧盯行业前沿，共建产业生

2.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举行

态，共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向纵

深发展，共建长三角创新发展新高地。

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作主题推介，上海

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

省嘉兴市嘉善县发布高质量发展需求清

单。新一批一体化示范区重大合作项目

签约。

近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江苏省

生态环境厅、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安徽

省生态环境厅、上海市司法局、江苏省

司法厅联合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

3.长三角发布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

罚清单》，明确22项轻微违法行为，及

时改正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

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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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发布

《安徽省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征

求意见稿）》，安徽省将积极融入长三

角区域碳普惠协作体系，探索建立健全

碳普惠制度体系，搭建碳普惠工作平

台，开发和征集省级碳普惠量化核算办

近日，浙江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发

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

厅、省林业局联合印发了《浙江省生物

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5

年）》，这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4.安徽省发布《安徽省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5.浙江省印发《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5年）》

法和核证方法学，探索建立个人碳账

户、企业碳足迹，丰富碳普惠应用场

景，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逐步建成“降碳增绿、人人共

享”的碳普惠建设体系。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达成“昆

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

来，全国首个出台的省级《战略与行动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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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巩固提升太湖治理成效，

江苏近日印发《推进新一轮太湖综合治

理行动方案》，加大力度提升太湖生态

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行动方案》将生态环境保护主动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把源头治理

作为根本性举措，着力破解污染物排放

总量偏大问题。围绕强力推进工业污染

治理，加快推进生活污水全量收集，提

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等7大方面，《行

动方案》细化了30项工作，100项具体

任务。如：依法加强环境准入管理。今

年，江苏将出台太湖流域禁止和限制的

6.江苏省发文推进新一轮太湖综合治理

产业、产品目录，据此目录，环湖各

市、相关县（市、区）制定太湖一、二

级保护区范围内工业企业关闭搬迁、改

造提升计划，并对需要改造提升的留存

企业“一企一策”制定方案。针对面广量

大的生活污水，《行动方案》明确将加

快实现城市生活污水全收集，鼓励上游

重点区域建设准Ⅲ类污水处理厂，并加

大阳台污水整治力度。此外，《行动方

案》还对池塘养殖管理、城乡有机废弃

物处理利用、太湖湖体生态修复、水生

态环境监测监控等工作作出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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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色实践
（一）碳市场

2023年7月1日到31日全国碳市场碳

排放配额（CEA）总成交量3009261吨，

总成交额165622270元。本月最后一个

交易日收盘价为64.74元/吨，较上月最

后一个交易日上涨7.9%。本月大宗协议

1.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成交情况（2023年7月1-31日）

交易量2161767吨，成交额115090134.66

元。截至本月，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

（CEA）累计成交量240694365吨，累计

成交额11077223079.51元。

2023年7月1日至31日，欧盟碳价由

87.32欧元/吨下跌至86.67欧元/吨，跌幅

为0.74%；英国碳价由57.2英镑/吨下跌至

44.6英镑/吨，跌幅22%；韩国碳价从7.56

美元/吨下跌7.01美元/吨,跌幅为0.73%。

数据来源：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2.国际主要碳市场行情追踪（2023年7月1-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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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碳市场

数据来源：欧洲气候交易所（ICE）

韩国碳市场

数据来源：韩国交易所（KRX）

欧盟碳市场

数据来源：欧洲气候交易所（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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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色金融

自2月28日全国首单蓝碳拍卖交易在

象山黄避岙乡落槌后，近日，全国首单

“蓝碳”浒苔保险项目落地宁波象山，人

保财险宁波象山支公司为象山旭文海藻

开发有限公司在西沪港一年的浒苔养殖

碳汇量提供风险保障。“蓝碳”又称“海洋

近日，江苏银行主承销的23扬子科

技绿色ABCP成功发行，这是江苏省首单

绿色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江苏银行通过

做好绿色债券和证券化业务挖掘，全链

条介入企业存量绿色资产盘活和新增绿

色项目投放，助力经济社会低碳转型。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和碳

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更加完善，

碳汇”，特指海洋活动及海洋生物吸收大

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储存在

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过程、活动和机制。

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活跃碳库，海洋储存

了地球上93%的二氧化碳，是陆地碳库

的20倍、大气碳库的50倍。

我国绿色债券发展迅速，绿色债券市场

创新品种不断涌现，发行规模、存量规

模、交易规模均稳步增长，绿色债券标

准也日益完善。江苏银行发行的23扬子

科技绿色ABCP入池基础资产对应项目

全部符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指

引，为江苏银行业发行绿色ABCP提供了

良好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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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于7月26日举

行了碳抵消指标捐赠仪式。自去年4月启

动以来，杭州亚组委、亚残组委与省发

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局、

省能源局等相关部门合作，制定了一系

列方案，有序推进碳排放量核算、碳抵

消捐赠、碳中和评价和公众参与等工

作，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截至目前，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

的碳抵消指标捐赠总量已达到106.8万

吨。捐赠类型包括碳配额、CCER（国

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和国际认证的碳信

用，以及碳普惠。共有45家单位参与捐

赠，涵盖政府机关、央企、省属企业、

民营企业等不同类型，涉及多个行业。

参与范围覆盖了省内11个设区市，并有

省外单位自愿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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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色技术

江苏首个基于国网智能物联电表

架构的“电碳表”项目日前在苏州试点应

用，能实现电力“输—消费”全环节碳排

放量的实时精准计量，让碳排放像电能

一样方便记录。“表”可在发电厂、输电

网以及用电侧分别进行安装应用，帮助

制定更为科学的减排降碳措施。

“电碳表”通过实时采集电气参量，

江苏苏州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零碳

项目获颁《碳中和证书》，该医院成为

苏州市首家碳中和三甲医院，为大型公

共建筑实现节能降碳、探索零碳城市发

展之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苏州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是一所集

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为一体

的三甲综合医院，其中台山路院区规划

将所测数据发送至服务器，服务器计算

出碳排放因子，进而通过用电量和碳排

放因子计算出碳排放量。目前苏州试点

应用9块“电碳表”，未来还将通过电力系

统碳计量监测平台，实现碳排放大数据

管理和可视化呈现，进一步提升碳计量

数据实用性。

建 筑 总 面 积 超 1 7 万 平 方

米，2022年用电量约1400

万千瓦时，天然气消费量

达100万方。该院运用专业

高效的能源管理数字化平

台，包含400千瓦天然气分

布式能源、50千瓦光热系

统的多能互补系统，可实

现全年节能降耗5%以上。

凭借能源数字化领域的先进技术与成功

经验，通过涵盖热电冷的碳中和综合能

源解决方案，多措并举降低用能成本，

深挖减碳降耗技术改造潜力。通过绿电

采购、天然气热电冷三联供、分布式可

再生能源和能源智能微网等多项融合手

段，协同降碳，助力医院实现百分之百

碳中和，抵消碳排放10497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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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中心动态
1. 长三角创新中心组织召开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座谈会

7月18日，长三角创新中心组织召开

推动吴江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座谈会，生

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自然资源

部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苏州市吴江生

态环境局、UNEP-IEMP、大自然保护协

议、河海大学设计院等代表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方式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上路国强介绍了推动吴江生

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的进展情况，与会代表

围绕吴江区生态岛建设试点、长三角示范

区生物多样性指标物种研究、长三角示范

区水基金机制和试点项目、长三角示范区

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基地等内容进行讨论，

并就未来合作开展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保

护空间项目，推动吴江区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及流域治理达成共识。

座谈会后，与会人员对吴江湿地生

态修复工程点和湿地植物种子资源库、太

浦河与京杭大运河交叉河段、汾湖元荡湖

岸线等点位开展实地调研考察。

2. 长三角创新中心访问生态环境部太湖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
监测监督管理局

7月27日，长三角创新中心访问生态

环境部太湖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监测监

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太湖东海局）。太湖

东海局综合处张红举处长、太湖东海局生

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董亚萍副主任

等相关人员参加座谈会。

太湖东海局有关同志分别介绍了太

湖东海局的职责、监管范围，以及太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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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局生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在机构

建设、业务开展、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

工作情况。

创新中心有关同志介绍了长三角创

新中心成立的背景以及近期重点工作，并

表示太湖东海局和创新中心是长三角地区

生态环境系统兄弟单位，未来双方要加强

人员交流和业务合作，共同推动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3. 长三角创新中心开展淡水生物物种资源调查研究

2023年7月，长三角创新中心牵头，

邀请南京大学环境学院、上海理工大学、

苏州理工学院等团队，开展了为期两周的

“长三角绿色发展一体化先行启动区淡水

生物物种资源调查研究”工作。了解一体

化示范区启动区范围淡水生物物种资源数

量、利用和保护现状，为今后淡水生物物

种资源利用与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本次调研以水乡客厅为核心，在江

苏、上海、浙江范围内设置调查观测点。

依据《全国淡水生物物种资源调查技术规

定》的规范要求，对水生生物物种资源中

的鱼类、大型维管束植物、底栖动物、浮

游生物等种类组成、数量以及多样性特征

进行现场调查。

在调查中，共设采样点6个，每个采

样点分别采样统计鱼类、大型水生植物、

底栖动物以及浮游生物的数量及物种组

成。在此次调查中，区域内共发现鱼类22

种，大型水生植物31种，底栖软体动物23

种，浮游植物81种，浮游动物9种。值得

注意的是，在调查鉴定的所有鱼类中，位

于吴江区汾湖科创园南侧水域及元荡湖2

个点位发现了中华刺鳅，该鱼种对于生存

水质要求较高，往往用于指示区域水生态

质量，其存在表明该区域水生态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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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绿色发展国际创新中心 ( 简称长三角创新中心 ) 由生态环境

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共同发起成立。

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夯实长三角地区

绿色发展基础，推进长三角绿色发展与生态环保国际创新与合作。

长三角创新中心以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建设，促进环境与发展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为目标，业务领域上重点围绕生物多

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着力推进，打造绿色发展的创新聚集平

台、示范平台和国际合作交流平台。

关于我们

联系人：李宫韬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电话：010-82268661，0512-63135631

电子邮箱：li.gongtao@fecomee.org.cn


